	五华区非遗工坊申报书

	非遗工坊申报名称
（如有公章需盖公章）
	
	性质（合作社/企业/家庭作坊等）
	

	营业执照名称及颁发单位
	
	营业执照编号
	

	地   址
	
	成立时间
	

	建设责任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请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电话、微信）

	固定场所面积
	㎡
	投资总额
	万元

	非遗产品目录数量、年营销总额及销售渠道
	            
	是否具备非遗旅游体验条件
	

	[bookmark: _GoBack]吸纳就业人数（在职且就业半年以上）
	
	其中吸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量
	

	其中吸纳脱贫（监测帮扶对象）人数
	
	其中吸纳残疾人数量
	

	非遗工坊概况
	主要介绍非遗工坊选址、基础设施建设、巩固脱贫成果、融入乡村振兴、运行模式、销售途径等情况，500字左右。

	涉及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单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最高级别
	项目认定
时间
	保护责任单位

	
	
	
	
	
	

	吸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职且就业半年以上）
	传承人姓名（非遗项目）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在工坊所得平均月收入
	联系电话

	
	
	
	
	
	

	
	
	
	
	
	

	
	
	
	
	
	

	吸纳脱贫人口（监测帮扶对象）名单（在职且就业半年以上）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在工坊所得平均月收入
	联系电话

	
	
	
	
	
	

	
	
	
	
	
	

	
	
	
	
	
	

	吸纳残疾人名单（在职且就业半年以上）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在工坊所得平均月收入
	联系电话

	
	
	
	
	
	

	
	
	
	
	
	

	
	
	
	
	
	

	真实性承诺
	本非遗工坊申报的一切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我愿意为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非遗工坊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名：

	文化和旅游局审核推荐意见
（公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意见
（公章）
	乡村振兴局审核推荐意见
（公章）

	备注：1.表格中如没有内容请填写“无”。 
2.表格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脱贫人口（监测帮扶对象）”“残疾人”名单有重复的，可重复统计，删去本“备注”栏内容后在本“备注”栏中予以说明。
3.表格中涉及项目和人员名单可扩展。 
4.需根据《五华区非遗工坊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和表格内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